
附件 1   

 

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第七届教材评审委员会 

遴选原则及申报条件 

 

为进一步做好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规划教材的组织规划和评审推荐工

作，充分发挥各院校在教材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传承创新，打造培根铸魂、启

智增慧的高质量教材，更好地服务于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教育教学工作，

人民卫生出版社拟成立全国高等学校药学类专业第七届教材评审委员会。 

一、遴选原则 

1.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

“四个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坚持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没有违背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政治敏锐性强，能够辨别

并抵制各种错误政治观点和思潮，自觉运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2.坚持立德树人、强化政治引领的原则。教材建设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政治标准是遴选评审委员会成员的首要标准，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3.兼顾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原则。评审委员会成员单位应具有权威性、

代表性和广泛性。优先选择具有长期办学经验、长期参与和支持教材建设、有

丰富教材编写经验、广泛开展本专业课程领域教育教学工作的院校，体现权威

性。重点面向开设本专业课程的院校，确保代表性。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兼顾

地区发展不平衡，做到广泛性。 

二、申报条件  

1.主任委员 

（1）须在一线从事教学活动，具备 20年及以上教学经验；或在药学类相

关机构任职，在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行业学会（协会）担任重要职位

者，长期从事药学行业及政策研究、咨询、教育与培训及实践的核心岗位者。 



（2）正高职称，具有丰富的药学教学与教材建设经验，对教材编写工作高

度重视且尽责，遵循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掌握本专业教学内容与要

求，对本学科专业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掌握行业发展与用人要求。 

（3）全国教材建设奖相关奖项获得者、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优先考

虑；国家级“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国家级课题负

责人、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级别专业嘉奖者优先考虑。 

2.副主任委员 

（1）须在一线从事教学活动，具备 15年及以上教学经验；或在药学类相

关机构任职，在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行业学会（协会）担任重要职位

者，长期从事药学行业及政策研究、咨询、教育与培训及实践的核心岗位者。 

（2）正高职称，具有丰富的药学专业课程教学与实践经验，熟悉专业课程

教学与改革发展方向。 

（3）全国教材建设奖相关奖项获得者、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优先考

虑；国家级“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国家级课题负

责人、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级别专业嘉奖者优先考虑。 

3.委员 

（1）须在一线从事教学活动，具备 10年及以上教学经验；或在药学类相

关机构任职，在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行业学会（协会）担任重要职位

者，长期从事药学行业及政策研究、咨询、教育与培训及实践的核心岗位者。 

（2）高级职称，积极参与或推动教学改革，特别是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及

教学方法的改革，信息化能力强。 

（3）全国教材建设奖相关奖项获得者、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优先考

虑；国家级“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负责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国家级课题负

责人、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级别专业嘉奖者优先考虑。  

4.其他要求 



（1）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和师德师风。具有较强的学

科影响力、凝聚力；责任心强，有奉献精神；作风正派，能发扬民主。 

（2）充分发挥评审委员会对本专业规划教材的规划、组织、指导、监督、

审查、评估和推荐作用，对各项工作积极提出建议。 

（3）充分发挥学术民主，博采众长，科学评审，避免门户之见、学派之争

和本位主义，共同努力构建公正、公平、公开、和谐的遴选机制及评审氛围。 

（4）不能参加评审会议，或有中、长期出国任务等对评审工作可能造成重

大影响者，不宜担任评审委员会成员。 

 


